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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内蒙古尚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申请人杨建伟、郭婷婷与

被申请人内蒙古尚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申请人（呼玉劳人仲字
[2026]4、5）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劳动报
酬等费用共计 153416 元。因无法与被申
请人取得联系，通过直接和邮寄等方式都
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案答辩
通知书、组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
据材料等仲裁资料，本院定于 2026 年 1 月
19 日 9 时在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现予公告，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无
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本院将作缺席裁
决。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25年11月25日

■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5
年 12 月 2 日 上 午 10 时 在 中 拍 平 台
（http：//paimai.caa123.org.cn）拍卖以下标
的：P60 废钢轨，约 1，491.3015 吨（24670

米），起拍总价：3，429，993.45 元，成交价
含 13%税。

说明：1. 本次拍卖所有标的均以存
放现场现状为准，有意竞买者在参拍前
需现场认真查验标的实物及相关手续，
成交后拍卖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2. 竞
买人办理网上报名手续时需上传：企业
营业执照、无行贿犯罪查询记录、法人授
权委托书、有效身份证件及全额参拍保
证金。3.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需持上述资
质 原 件 来 我 公 司 签 订《拍 卖 成 交 确 认
书》，并与委托方办理提货事宜，所涉及
的装卸费、运费等相关费用及提货过程
中发生的安全事故责任均由买受人自行
承担；4. 展示及报名日期从即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1 日 12 时 止 ；报 名 联 系 电 话 ：
18604715785，霍 女 士 ，看 货 电 话 ：
17747928844，韩 先 生 ；5. 保 证 金 存 入 账
户：内蒙古嘉得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
行：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大学东街支行，账
号：8115601012200393011。

内蒙古嘉得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1月25日

■ 遗失声明

乔 三 俊 （ 身 份 证 号

150122197308024518）遗失古城镇保号营
村民委员会登金呼热组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承包合同证号 150122103210020015J，
经营权证流水号：蒙（2018）托克托县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2974号，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万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将蒙 AY891 挂车辆道路运输证注销，证
号：150102002102，特此声明。

奈曼旗大镇天慈安养院将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2150525MJ2463817K，声明作
废。

奈曼旗曙光物流有限公司将车牌号
为（蒙 GP557 挂）黄色集岳牌重型平板自
卸半挂车道路运输证丢失，道路运输证
号：150525009251，声明作废。

包头市通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公
章丢失，印章编号：15022110016038，声明
作废。

段浩（内蒙古）传媒有限公司公章丢
失 ，印 章 编 号 ：15020410033223，声 明 作
废。

刘 福 平 （ 身 份 证 号
150122196011181059）遗失河口管委会哈
拉板申村七组 39 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合同代码 150122400213070016J，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流水号：蒙（2018）托克托县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0493号，声明作
废。

2025年11月25日

■ 公告

好多素教（浙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张明杰与你单

位、江苏优派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安徽分
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争议案件（鄂劳人
仲字〔2025〕348 号），因无法与你单位取
得联系。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现特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本案的申请书副本、答辩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
开庭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
定于 2025 年 12 月 29 日 15 时在鄂尔多斯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二仲裁庭
（地点：鄂尔多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312 室）开庭审理本案。请你单位准时
参加庭审，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开
庭后 15 日内，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联
系人：贾思桐，联系电话：0477-8587660、
0477-8586500）

鄂尔多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5年11月25日

分 类 公 告

记者：出台《意见（三）》的背景和意
义是什么？

答：工伤保险是保障职工工伤权益，
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
位工伤风险的社会保险制度。《工伤保险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以来，对维
护职工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
作用，近年来，每年200多万职工获得工
伤保障。

2013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先后出台了《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执行〈工伤保险
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等政策文
件，今年出台《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题的意见（三）》，目的是进一步明
确《条例》有关规定的理解适用，有利于
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保障职工和用人单
位的合法权益，维护工伤保险制度的公
平统一。

记者：《意见（三）》细化工伤认定的
哪些具体内容？

答：一是对工伤认定的“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予以细化。《条例》
第十四条规定应当认定工伤需具备工作
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3个要素。《意
见（三）》第一至三条细化了职工工作时
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的具体情形，有
利于条款理解适用把握，维护职工权益。

二是对“上下班途中”具体情形进行
细化。《意见（三）》明确职工以上下班为
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
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属于上下班途

中，细化了4类具体情形，对合理时间、合
理路线的细化规定，有利于统筹维护职
工和用人单位权益。

记者：《意见（三）》明确了哪些情形
可以认定工伤及认定依据？

答：一是明确医疗损害侵权不影响
原工伤事故的工伤认定。针对实践中职
工工伤医疗救治中受到医疗侵权能否认
定工伤，《意见（三）》第四条明确职工因
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在
治疗过程中，医疗机构的医疗侵权并不
影响原工伤事故或职业病的工伤认定，
但是医疗侵权损害结果不是工伤事故或
职业病导致的，侵权引发的相关医疗救
治和经济赔偿不属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范围。

二是明确居家工作工伤认定有关规
定。工伤的核心是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事
故伤害，《意见（三）》第九条明确按照单
位安排居家办公，有充分证据证明职工
居家工作期间确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
害的，不应因在家工作而影响认定工伤，
但利用微信、电话、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
进行简单工作沟通，具有临时性和偶发
性的，不视为工作原因。同时，对于职工
在家突发疾病是否属于“工作时间和工
作岗位”进行了明确，申请人有充分证据
证明在家处理工作是根据用人单位的工
作要求及工作需要进行，且与日常的工
作强度和工作状态基本一致，明显占用
劳动者休息时间的，可以视为“工作时间
和工作岗位”。

三是明确由于本人的故意犯罪、醉
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等法定原因
导致的伤亡不予认定工伤。《意见（三）》
第五条明确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职
工伤亡是由于职工本人的故意犯罪、醉
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等法定原因
导致的伤亡，不认定为工伤，进一步厘清
对法律法规的理解适用。

四是明确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
的工伤认定依据。《意见（三）》第六条明
确，“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等有关部门出具的法律
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
同时，对无法证明发生上下班途中交通
事故的不予认定工伤，即有关部门没有
确认交通事故事实存在，申请人也不能
证明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伤害
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作出不予认
定工伤结论。

五是明确工亡时间的依据。针对实
践中确定死亡时间认识理解不一的问
题，《意见（三）》明确工伤职工死亡时间
与公民死亡时间确定标准及依据是一致
的，即死亡时间以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的死
亡时间为依据，没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
（推断）书》的，以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
明记载的死亡时间为依据。有其他证据
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
明的时间为准。

记者：《意见（三）》对工伤认定的劳
动关系确认是怎么规定的？

答：一是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
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时对劳动关系进行确
认。为更好方便工伤职工申请工伤认
定，《意见（三）》第十条明确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在决定是否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时
应对劳动关系进行确认；存在争议且难
以确认的，应告知申请人通过仲裁、诉讼
方式进行确认。

二是明确受理违法分包转包和个人
挂靠情形的工伤认定申请。有关规定已
明确违法分包转包的用工单位、被挂靠
单位等情形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意见
（三）》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受理此
类工伤认定申请，有利于更好维护这类
情形劳动者的工伤权益。

记者：《意见（三）》对有关待遇政策
是如何进一步明确的？

答：一是明确了劳动能力鉴定等级
变化时相关待遇调整。工伤职工按规定
提出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申请且鉴定结论
发生变化的，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费自
作出最终生效鉴定结论的次月起按照新
的鉴定结论作相应调整，一次性伤残补
助金不作调整。

二是明确新发生费用有关规定。《条
例》第六十二条第三款中的“用人单位”，
既包括整体职工未依法参保登记或仅参
保登记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用人单
位，也包括部分职工未依法参保登记或
仅参保登记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用
人单位。

（据《人民日报》）

上下班途中、居家工作 哪些情形可认定工伤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三）》（以下简称《意见

（三）》），对上下班途中、居家工作工伤认定等具体情形进行了细化和明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负

责同志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读。


